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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股简称：中国中冶 A股代码：601618 公告编号：临 2014-046

中国冶金科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14 年度第一期超短期融资券兑付的公告

中国冶金科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董事会及全体董

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14

年

2

月

11

日

，

本公司发行

2014

年度第一期超短期融资券

（

简

称

：

14

中冶

SCP001

，

代码

：

011424001

），

实际发行总额为人民币

35

亿元

，

期限

180

天

，

发行利率为

6.0%

，

到期一次还本付息

（

详见本公司于

2014

年

2

月

15

日披露的临时公告

）。

本公司将于到期兑付日

2014

年

8

月

12

日兑

付上述中国中冶

2014

年度第一期超短期融资券本息

，

合计人民币

36.04

亿元

。

上述超短期融资券兑付的有关文件详见中国货币网

（

http://www.china

money . com . cn

）

和中国债券信息网

（

http://www.chinabond.com.cn

）。

特此公告

。

中国冶金科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 8月 5日

证券代码：002626� � �证券简称：金达威 公告编号：2014-042

厦门金达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取得美国发明专利证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厦门金达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

于近日取得美国

专利商标局颁发的一项发明专利证书

，

具体情况如下

：

发明名称

：

一种辅酶

Q10

生产的固料母种发酵培养的方法

专利号

：

US 8,765,421 B2

申请日

：

2011

年

4

月

26

日

有效期

：

20

年

（

自申请日起算

）

授权公告日

：

2014

年

7

月

1

日

上述发明专利的专利权人为厦门金达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专利的

取得有利于公司进一步完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

，

充分发挥自主知识产权

优势

，

提升公司的核心竞争力

，

但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

特此公告

。

厦门金达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八月五日

证券代码：600332� � � � � �股票简称：白云山 编号：2014－045

广州白云山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告

� � �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兹提述广州白云山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

本公司

"

）

已就广州王老吉药

业股份有限公司

（

"

王老吉药业

"

、

"

公司

"

）

召开临时股东大会审议自然人股东先

行预分红议案及签订新的十年合资经营合同议案相关情况

、

澄清公告

、

王老吉

药业收到

"

公司解散纠纷

"

案的传票等信息进行披露

，

详情请见本公司日期为

2014

年

6

月

26

日

、

2014

年

7

月

8

日及

2014

年

7

月

11

日的公告

。

近日

，

本公司收到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

"

（

2014

）

穗越法民四初字第

100

号

"

《

受理案件通知书

》，

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决定立案审理本公司及其他

10

位王老吉药业自然人股东诉王健仪损害公司利益责任纠纷一案

。

诉状的主要内

容如下

：

1

、

原告本公司及其他

10

位自然人为王老吉药业股东

，

合计持有王老吉药

业

48.10%

的股份

。

被告王健仪原为王老吉药业董事和董事长

，

于

2013

年

1

月

18

日向王老吉药业董事会书面提出辞去公司董事和董事长职务

。

2

、

2013

年

4-5

月

，

全国多家电视台

、

电台播出了被告拍的一部广告片

，

多

家媒体也刊登了相同内容的宣传广告

，

其内容为

：

被告将其配方独家传授给了

"

加多宝

"

，

而没有传给其他企业或个人

。

原告认为

，

广告片播出

、

报道时

，

被告虽

已辞去王老吉药业董事

、

董事长

，

但其行为违反了

《

公司章程

》

中关于

"

董事应当

遵守法律

、

行政法规和本章程的规定

，

履行职责

，

维护公司利益

。

当其自身的利

益与公司和股东的利益相冲突时

，

应当以公司和股东的最大利益为行为准则

，

并保证不得自营或者为他人经营与公司同类的营业或者从事损害公司利益的

活动

；

"

及

"

董事提出辞职或者任职届满

，

其对公司和股东负有的义务在其辞职

报告尚未生效或者生效后的合理期间内

，

以及在任期结束后的合理期间内并不

当然解除

。

"

的相关规定

，

损害了王老吉药业的利益

。

3

、

原告作为王老吉药业的股东依据

《

公司章程

》

的规定

，

要求公司监事会依

法追究被告侵害公司利益行为

，

但因公司监事会在收到原告要求起诉被告的书

面请求后拒绝提起诉讼

。

故原告根据

《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

的规定

，

以自己

名义直接向法院提起诉讼

，

请求法院判决被告赔偿公司因其损害公司利益的行

为所造成的经济损失暂计人民币

70,840.00

元

；

并就其侵害公司利益行为

，

在相

应新闻媒体向公司赔礼道歉

。

本公司将继续跟进有关事项的进展

，

并将按有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的

责任

。

特此公告

。

广州白云山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 8月 5日

证券代码:601988� � � � � � �证券简称:中国银行 公告编号:临 2014-035

转债代码:113001� � � � � � � �转债简称:中行转债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副行长任职的公告

� � �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

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

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14

年

6

月

30

日

，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

本行

"

）

董事会批准聘任

张金良先生

、

任德奇先生为本行副行长

。

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现已

核准张金良先生

、

任德奇先生的任职资格

。

自

2014

年

7

月

31

日起

，

张金良先生

、

任德奇先生担任本行副行长

。

张金良先生简历如下

：

张金良先生出生于

1969

年

，

自

2009

年

11

月起任本行北京市分行行

长

。

1997

年加入本行

。

在总行财会部工作多年

，

2003

年

10

月至

2007

年

2

月担任总行财会部副总经理

，

并于

2005

年

3

月至

2007

年

2

月兼任

IT

蓝

图实施办公室主任

。

2007

年

2

月至

2009

年

11

月担任总行财务管理部总

经理

。

1997

年

9

月毕业于厦门大学

，

获经济学博士学位

。

具有注册会计师

资格

。

任德奇先生简历如下

：

任德奇先生出生于

1963

年

，

2014

年

5

月加入本行

。

在中国建设银行

工作多年

，

并担任多个职务

。

2003

年

8

月至

2013

年

10

月先后担任中国建

设银行信贷审批部副总经理

、

风险监控部总经理

、

授信管理部总经理

、

湖

北省分行行长

。

2013

年

10

月至

2014

年

5

月担任中国建设银行风险管理

部总经理

。

1988

年

7

月毕业于清华大学

，

获工学硕士学位

。

特此公告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四年八月五日

股票代码：601288� � � � �股票简称：农业银行 编号： 临 2014-021号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董事变更的公告

� � �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

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

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本行

"

）

于近日收到

《

中国银监

会关于农业银行周可任职资格的批复

》（

银监复

[2014]519

号

）。

根据有关规

定

，

中国银监会已核准周可先生任本行非执行董事的任职资格

。

周可先生

的董事任期自

2014

年

7

月

31

日开始计算

。

周可先生简历详见附件

。

因年龄原因

，

林大茂先生请求辞去本行非执行董事及董事会提名与

薪酬委员会

、

审计及合规管理委员会

、

风险管理委员会委员职务

。

根据

《

中

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

的规定

，

林大

茂先生的辞职自辞职信送达本行董事会之日起生效

。

林大茂先生确认与

本行董事会无不同意见

，

也没有就本人的辞职需要知会本行股东及债权

人的任何事项

。

本行董事会对林大茂先生任职期间为本行发展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

感谢

，

对周可先生的加入表示欢迎

。

特此公告

。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O一四年八月五日

附件

：

周可先生简历

周可

，

47

岁

，

大学学历

。

1988

年进入财政部工作

。

历任财政部农业司

水利处副处长

，

国家农业综合开发办公室科技处处长

、

项目管理三处处

长

、

制度研究处处长

，

国家农业综合开发评审中心副主任

，

国家农业综

合开发办公室副主任

。

证券代码:000430� � �证券简称:张家界 公告编号:2014-24

张家界旅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限售股份解除限售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１

、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数量为

３３

，

９０８

，

２３０

股

，

占公司总股本

３２０

，

８３５

，

１４９

股

（

非

公开发行后的总股本

）

的

１０．５７％

，

占公司总股本

２２０

，

０３５

，

４１７

股

（

非公开发行前的总股本

）

的

１５．４１％

；

２

、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日期为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８

日

。

一

、

股权分置改革方案概述

１

、

股权分置改革对价方案概述

公司以现有流通股本

７４

，

３５７

，

９９８

股为基数

，

用资本公积金

３６

，

４３５

，

４２０

元向方案实施

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全体流通股股东定向转增股本

，

相当于流通股股东每

１０

股定向转增

４．９

股

。

非流通股股东实际执行的总体对价水平

，

折合为送股的形式相当于流通股股东每持

有

１０

股获得

２．４３２７３

股的对价安排

。

２

、

通过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股东大会日期

、

届次

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已经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

８

日召开的

２００９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暨相

关股东会议审议通过

。

３

、

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日期

以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５

日作为股权登记日实施

，

于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８

日实施后首次复牌

。

二

、

本次可上市流通限售股份持有人做出的各项承诺及履行情况

序

号

限售股份持有人

名称

承诺及追加承诺内容 承诺及追加承诺的履行情况

１

张 家 界 市 经 济 发

展 投 资 集 团 有 限

公 司

（

以 下 简 称

“

张经投

”）

１

、

法定承诺

：

自改革方案实施之日起十二个月的规定限售期满后

，

通

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原非流通股股份

，

出售数量占公司股份

总数的比例在

１２

个月内不超过

５％

，

在

２４

个月内不超过

１０％

。

２

、

特别承诺

：

Ａ

、

截至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公司尚未签署和解协

议的对外担保余额为

３

，

５８７．５０

万元

（

不包括对子公司担保

）。

对于上

述或有负债

，

张经投

、

北京东方国兴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东

方国兴

”）

已出具承诺

：

公司因上述对外担保所最终承担的担保责任

金额

，

由双方在公司实际支付担保责任金额之日起

３０

个工作日内

，

以现金按比例对公司进行补偿

。

其中张经投补偿比例为

７１．３９％

，

东方

国兴承担的补偿比例为

２８．６１％

。

Ｂ

、“

张家界市武陵源风景名胜区杨家界客运索道工程

”

已经由张

经投取得湖南省发改委核准

（

湘发改社会

［

２００８

］

１０２４

号

），

该项目具

有良好的可行性和盈利前景

。

为支持公司做大做强旅游主营业务

，

张

经投承诺由公司组建项目实施主体

，

负责上述客运索道项目的建设

和运营

，

并享有该项目的全部收益

。

３

、

股改实施承诺

：

鉴于张经投对公司拥有

５７

，

２５９

，

３００

元的债权

（

以下简称

“

指定债权

”），

为保证张经投履行上述承诺

，

张经投同意

：

（

１

）

在张经投上述承诺履行完毕前

，

张经投对公司指定债权中

２６

，

０００

，

０００

元债权

，

公司可以不予以清偿

；（

２

）

张经投以担保债权为张经

投的上述股改承诺事项提供担保

，

若张经投不履行上述股权分置改

革承诺事项

，

张经投将在公司实际支付担保责任金额之日起

３０

个工

作日内无条件豁免其对公司的担保债权

。

４

、

追加承诺

：

２０１１

年

，

经投集团在本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中做出承

诺关于股份锁定的承诺

：

本次认购的公司股份自过户至其名下起

３６

个月内不上市交易或者转让

，

之后按照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

所的相关规定执行

。

此外经投集团还承诺

，

本次发行前经投集团持有

的公司股份在本次发行的股份登记至经投集团名下之日起

３６

个月

内也不予上市交易或转让

。

履行期限

：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９

日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２９

日

。

１

、

关于法定承诺

：

经投集团根据在

股权分置改革中的承诺于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６

日解除限售

１１

，

００１

，

７７０

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

５％

，

本次委托本

公 司 申 请 解 除 限 售

３３

，

９０８

，

２３０

股

，

占公司股份总数

１０．５７％

，

本次

委托已经超过

２４

个月

。

２

、

关于特别承诺事项

：

公司已于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前解除了股改特别承

诺中涉及的全部

３

，

５８７．５０

万元对

外担保余额

，

目前公司不存对外担

保情况

；

公司已于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１８

日成立了张家界市杨家界索道有

限公司开始建设杨家界客运索道

，

并于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份正式营业

，

公

司享有其全部收益

。

３

、

关于股改实施承诺

：

经投集团以

对公司拥有

５７

，

２５９

，

３００

元的债权

为保证其法定承诺和特别承诺的

完成

，

做出股改实施承诺

：

在上述

承诺完毕前

，

公司可以不予清偿上

述借款的

２６

，

０００

，

０００

元

。

经核查

，

经投集团已经履行完毕法定承诺

和特别承诺

，

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

７

月分

３

笔偿还经投集团

２６

，

０００

，

０００

元借款

。

４

、

关于追加承诺

：

经投集团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９

日将重大资产重组

非公开发行前持有的公司股份

４４

，

９１０

，

０００

股延长限 售时间至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２９

日

，

目前已经超过承诺

限售的时间

，

追加承诺履行完毕

。

三

、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安排

１

、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期为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８

日

；

２

、

本次可上市流通股份的总数

３３

，

９０８

，

２３０

股

，

占公司总股本

３２０

，

８３５

，

１４９

股

（

非公开

发行后的总股本

）

的

１０．５７％

，

占公司总股本

２２０

，

０３５

，

４１７

股

（

非公开发行前的总股本

）

的

１５．４１％

；

３

、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情况如下

：

序

号

限售股份持有人名

称

持有限售股份数

（

股

）

本次可上市流通

股数

（

股

）

本次可上市

流通股数占

限售股份总

数的比例

（

％

）

本次可上市

流通股数占

无限售股份

总数的比例

（

％

）

本次可上市

流通股数占

公司总股本

的比例

（

％

）

冻结的股份数量

（

股

）

１

张家界市经济发展

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３３

，

９０８

，

２３０ ３３

，

９０８

，

２３０ ２２．０９％ ２０．２６％ １０．５７％ ９６

，

３００

，

０００

合 计

３３

，

９０８

，

２３０ ３３

，

９０８

，

２３０ ２２．０９％ ２０．２６％ １０．５７％ ９６

，

３００

，

０００

注

：

表中限售股份总数

、

无限售股份总数

、

公司总股本全部为公司非公开发行后的数据

；

冻结的股份数量

（

股

）

指该股东所持股份中冻结股份的总数量

，

包括冻结的有限售条件股份

及无限售条件股份之和

。

四

、

股本结构变化和股东持股变化情况

１

、

本次解除限售前后的股本结构如下

：

股份类型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前

本次变动数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后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一

、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１５３

，

４８６

，

１５５ ４７．８４％ －３３

，

９０８

，

２３０ １１９

，

５７７

，

９２５ ３７．２７％

１

、

国家持股

２

、

国有法人持股

１５３

，

４８２

，

１３２ －３３

，

９０８

，

２３０ １１９

，

５７３

，

９０２ ３７．２７％

３

、

境内一般法人持股

４

、

境内自然人持股

５

、

境外法人持股

６

、

境外自然人持股

７

、

内部职工股

８

、

高管股份

４

，

０２３ ４

，

０２３

９．

机构投资者配售股份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合计

１５３

，

４８６

，

１５５ ４７．８４％ １１９

，

５７７

，

９２５ ３７．２７％

二

、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１６７

，

３４８

，

９９４ ５２．１６％ ＋３３

，

９０８

，

２３０ ２０１

，

２５７

，

２２４ ６２．７３％

１．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６７

，

３４８

，

９９４ ＋３３

，

９０８

，

２３０ ２０１

，

２５７

，

２２４

２．

境内上市的外资股

３．

境外上市的外资股

４．

其他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合计

１６７

，

３４８

，

９９４ ５２．１６％ ＋３３

，

９０８

，

２３０ ２０１

，

２５７

，

２２４ ６２．７３％

三

、

股份总数

３２０

，

８３５

，

１４９ １００．００％ ３２０

，

８３５

，

１４９ １００．００％

五

、

股东持股变化情况及历次限售情况

１

、

本次解除限售股东自公司股改实施后至今持股变化情况

：

序号

限售股份持有人

名称

股改实施日持有股份情况 本次解限前已解限股份情况 本次解限前未解限股份情况

股份数

量变化

沿革

数量

（

股

）

占总股本比

例

（

％

）

数量

（

股

）

占总股本

比例

（

％

）

数量

（

股

）

占总股本

比例

（

％

）

１

张 家 界 市 经 济 发

展 投 资 集 团 有 限

公司

４４

，

９１０

，

０００ ２０．４１％ １１

，

００１

，

７７０ ５％ ３３

，

９０８

，

２３０ １５．４１％ ０

合计

４４

，

９１０

，

０００ ２０．４１％ １１

，

００１

，

７７０ ５％ ３３

，

９０８

，

２３０ １５．４１％ ０

注

：

上表中

“

股份数量变化沿革

”

指公司股改实施后至今

，

该限售股份持有人除增持

、

减

持

、

解除限售外的股份变动情况

，

包括但不限于

：

司法裁定过户

、

分红派息

、

股权转让

、

垫付偿

还

、

权证行权等情况

。

２

、

股改实施后至今公司解除限售情况

：

序号

刊登

《

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提示性公

告

》

的日期

该次解限涉及的股东数

量

该次解限的股份总 数

量

（

股

）

该次解限股份占当时总股本的比

例

（

％

）

１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４

日

１２ ７５

，

１３５

，

９４０ ３４．１５％

２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２

日

１ １９７

，

８３０ ０．０６％

六

、

保荐机构核查意见书的结论性意见

经核查

，

截至本意见书出具日

，

经投集团履行了其在股权分置改革时所做出的各项承

诺

；

本次申请上市流通的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数量符合

《

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管理办法

》

等法律

、

法规的有关规定以及各持有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股东在股权分置改革时所做出的

相关承诺

。

上市公司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的上市流通不存在实质性障碍

。

经核查

，

经投集团履行了股改中做出的承诺

，

上市公司董事会提出的本次有限售条件的

流通股上市申请符合

《

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管理办法

》

等的相关规定

。

保荐机构招商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同意上市公司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流通

。

七

、

控股股东对解除限售股份的持有意图及减持计划

公司控股股东

、

实际控制人

———

张家界市经济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没有在解除限售

后六个月以内通过本所竞价交易系统出售股份达到

５％

及以上的计划

。

张经投承诺

：

如果计

划未来通过本所竞价交易系统出售所持公司解除限售流通股

，

并于第一笔减持起六个月内

减持数量达到

５％

及以上的

，

张经投将于第一次减持前两个交易日内通过上市公司对外披

露出售提示性公告

。

八

、

其他事项

１

、

本次申请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持有人不存在对公司的非经营性资金占用情

况

；

２

、

本次申请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持有人不存在公司对该股东的违规担保情

况

；

３

、

本次申请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持有人不存在违规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

；

４

、

解除股份限售的持股

１％

以上的股东已提交知悉并严格遵守

《

证券法

》、《

上市公司收

购管理办法

》、《

上市公司解除限售存量股份转让指导意见

》

和本所有关业务规则的承诺文

件

。

九

、

备查文件

１

、

解除股份限售申请表

２

、

保荐机构核查意见书

特此公告

！

张家界旅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 8月 5日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张家界旅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上市流通申请的核查意见书

保荐机构名称

：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

Ａ

股简称

：

张家界

保荐代表人名称

：

刘奇 上市公司

Ａ

股代码

：

０００４３０

本保荐机构保证核查意见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核查意见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一

、

股权分置改革方案概述

１

、

股权分置改革对价方案概述

张家界旅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上市公司

”

或

“

公司

”，

原名

“

张家界旅游开发

股份有限公司

”）

以股权分置改革前的流通股本

７４

，

３５７

，

９９８

股为基数

，

用资本公积金

３６

，

４３５

，

４２０

元向方案实施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全体流通股股东定向转增股本

，

相当于流通

股股东每

１０

股定向转增

４．９

股

。

非流通股股东实际执行的总体对价水平

，

折合为送股的形

式相当于流通股股东每持有

１０

股获得

２．４３２７３

股的对价安排

。

２

、

通过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股东大会日期

、

届次

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已经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

８

日召开的

２００９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暨相

关股东会议审议通过

。

３

、

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日期

以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５

日作为股权登记日实施

，

于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８

日实施后首次复牌

。

二

、

张家界市经济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在股权分置改革方案中有关承诺的履行情况

（

一

）

张家界市经济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经投集团

”）

在股权分置改革中承

诺

１

、

法定承诺

：

自改革方案实施之日起十二个月的规定限售期满后

，

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

交易出售原非流通股股份

，

出售数量占公司股份总数的比例在

１２

个月内不超过

５％

，

在

２４

个月内不超过

１０％

。

２

、

特别承诺

：

Ａ

、

截至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公司尚未签署和解协议的对外担保余额为

３

，

５８７．５０

万元

（

不包括对子公司担保

）。

对于上述或有负债

，

经投集团

、

北京东方国兴科技发展

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东方国兴

”）

已出具承诺

：

公司因上述对外担保所最终承担的担保责任

金额

，

由双方在公司实际支付担保责任金额之日起

３０

个工作日内

，

以现金按比例对公司进

行补偿

。

其中经投集团补偿比例为

７１．３９％

，

东方国兴承担的补偿比例为

２８．６１％

。

Ｂ

、“

张家界市武陵源风景名胜区杨家界客运索道工程

”

已经由经投集团取得湖南省发

改委核准

（

湘发改社会

［

２００８

］

１０２４

号

），

该项目具有良好的可行性和盈利前景

。

为支持公司

做大做强旅游主营业务

，

经投集团承诺由公司组建项目实施主体

，

负责上述客运索道项目的

建设和运营

，

并享有该项目的全部收益

。

３

、

股改实施承诺

：

鉴于经投集团对公司拥有

５７

，

２５９

，

３００

元的债权

（

以下简称

“

指定债

权

”），

为保证经投集团履行上述承诺

，

经投集团同意

：（

１

）

在经投集团上述承诺履行完毕前

，

经投集团对公司指定债权中

２６

，

０００

，

０００

元债权

，

公司可以不予以清偿

；（

２

）

经投集团以担保

债权为经投集团的上述股改承诺事项提供担保

，

若经投集团不履行上述股权分置改革承诺

事项

，

经投集团将在公司实际支付担保责任金额之日起

３０

个工作日内无条件豁免其对公司

的担保债权

。

４

、

追加承诺

：

２０１１

年

，

经投集团在本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中做出承诺关于股份锁定的承

诺

：

本次认购的公司股份自过户至其名下起

３６

个月内不上市交易或者转让

，

之后按照中国

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执行

。

此外经投集团还承诺

，

本次发行前经投集团持有

的公司股份在本次发行的股份登记至经投集团名下之日起

３６

个月内也不予上市交易或转

让

。

履行期限

：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９

日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２９

日

。

（

二

）

实际履行情况

１

、

关于法定承诺

：

经投集团根据在股权分置改革中的承诺于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６

日解除限售

１１

，

００１

，

７７０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

５％

，

本次委托本公司申请解除限售

３３

，

９０８

，

２３０

股

，

占公司

股份总数

１０．５７％

，

本次委托已经超过

２４

个月

。

２

、

关于特别承诺事项

：

公司已于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前解除了股改特别承诺中涉及的全部

３

，

５８７．５０

万元对外担保余额

，

目前公司不存对外担保情况

；

公司已于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１８

日成立了

张家界市杨家界索道有限公司开始建设杨家界客运索道

，

并于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份正式营业

，

公

司享有其全部收益

。

３

、

关于股改实施承诺

：

经投集团以对公司拥有

５７

，

２５９

，

３００

元的债权为保证其法定承诺

和特别承诺的完成

，

做出股改实施承诺

：

在上述承诺完毕前

，

公司可以不予清偿上述借款的

２６

，

０００

，

０００

元

。

经核查

，

经投集团已经履行完毕法定承诺和特别承诺

，

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

７

月分

３

笔偿还经投集团

２６

，

０００

，

０００

元借款

。

４

、

关于追加承诺

：

经投集团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９

日将重大资产重组非公开发行前持有的

公司股份

４４

，

９１０

，

０００

股延长限售时间至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２９

日

，

目前已经超过承诺限售的时

间

，

追加承诺履行完毕

。

三

、

被保荐的上市公司大股东占用资金的解决安排情况

上市公司不存在大股东占用资金的情况

。

四

、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情况

１

、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期为

２０１４

年

【

８

】

月

【

８

】

日

；

２

、

本次可上市流通股份的总数

３３

，

９０８

，

２３０

股

，

占公司总股本

３２０

，

８３５

，

１４９

股

（

非公开

发行后的总股本

）

的

１０．５７％

，

占公司总股本

２２０

，

０３５

，

４１７

股

（

非公开发行前的总股本

）

的

１５．４１％

；

３

、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情况如下

：

序号

限售股份持有人名

称

持有限售股份数

（

股

）

本次可上市流通

股数

（

股

）

本次可上市

流通股数占

限售股份总

数的比例

（

％

）

本次可上市

流通股数占

无限售股份

总数的比例

（

％

）

本次可上市

流通股数占

公司总股本

的比例

（

％

）

冻结的股份数量

（

股

）

１

张家界市经济发展

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３３

，

９０８

，

２３０ ３３

，

９０８

，

２３０ ２２．０９％ ２０．２６％ １０．５７％ ９６

，

３００

，

０００

合计

３３

，

９０８

，

２３０ ３３

，

９０８

，

２３０ ２２．０９％ ２０．２６％ １０．５７％ ９６

，

３００

，

０００

注

：

表中限售股份总数

、

无限售股份总数

、

公司总股本全部为公司非公开发行后的数据

；

冻结的股份数量

（

股

）

指该股东所持股份中冻结股份的总数量

，

包括冻结的有限售条件股份

及无限售条件股份之和

。

五

、

此前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情况

股权分置改革实施后至今公司解除限售情况如下表所示

：

序号

限售股份持有人

名称

股改实施日持有股份情况 本次解限前已解限股份情况

本次解限前未解限股份情

况

解除限售情况

数量

（

股

）

占股改时

总股本比

例

数量

（

股

）

占股改时

总股本比

例

数量

（

股

）

占股改时总

股本比例

１

张家界市经济发

展投资集团有限

公司

４４

，

９１０

，

０００ ２０．４１％ １１

，

００１

，

７７０ ５．００％ ３３

，

９０８

，

２３０ １５．４１％

其 中

１１

，

００１

，

７７０

股 股 份 已

于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６

日解除限售

２

中国农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张家

界分行

１１

，

１９９

，

６００ ５．０９％ １１

，

１９９

，

６００ ５．０９％ ０ ０

其 中

１１

，

００１

，

７７０

股 股 份 和

１９７

，

８３０

股 股

份分 别 于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６

日 和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６

日解除限售

３

衡阳南岳潇湘旅

游发展有限公司

９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４．０９％ ９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４．０９％ ０ ０

其 所 持 有 的 全

部 股 改 限 售 股

已 于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６

日 解 除 限

售

４

北京东方国兴科

技发展有限公司

９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４．０９％ ９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４．０９％ ０ ０

同上

５

张家界市土地房

产开发有限责任

公司

７

，

７７２

，

４００ ３．５３％ ７

，

７７２

，

４００ ３．５３％ ０ ０

同上

６

中国工商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张家

界市分行

６

，

１２０

，

０００ ２．７８％ ６

，

１２０

，

０００ ２．７８％ ０ ０

同上

７

中国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张家界市

分行

６

，

１２０

，

０００ ２．７８％ ６

，

１２０

，

０００ ２．７８％ ０ ０

同上

８

中国建银投资有

限责任公司

６

，

１２０

，

０００ ２．７８％ ６

，

１２０

，

０００ ２．７８％ ０ ０

同上

９

刘玉良

０ ０ ４

，

２６０

，

０００ １．９４％ ０ ０

其 受 让 的

４

，

２６０

，

０００

股股改

限 售 股 份 已 于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６

日解除限售

１０

兴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长沙分行

２

，

９４０

，

０００ １．３４％ ２

，

９４０

，

０００ １．３４％ ０ ０

其 所 持 有 的 全

部 股 改 限 售 股

已 于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６

日 解 除 限

售

１１

张家界旅游经济

开发有限公司

１

，

１００

，

０００ ０．５０％ １

，

１００

，

０００ ０．５０％ ０ ０

其 所 持 有 的 全

部 股 改 限 售 股

已 于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６

日 解 除 限

售

１２

大湖水殖股份有

限公司

４

，

９６０

，

０００ ２．２５％ ７００

，

０００ ０．３２％ ０ ０

其 所 持 有 的 全

部 股 改 限 售 股

已 于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６

日 解 除 限

售

注

：

大湖水殖份有限公司因为嘉瑞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提供担保而产生或有负债

，

经各

方协议于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

１７

日签署

《

偿还嘉瑞新材债务及按比例转让张家界股票协议

》，

协议

生效后

，

其所持有的

４２６

万股本公司股份转至自然人刘玉良名下

。

六

、

股本结构变化和股东持股变化情况

本次解除限售前后的股本结构如下

：

股份类型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前

本次变动数

（

股

）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后

股数

（

股

）

比例 股数

（

股

）

比例

一

、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１５３

，

４８６

，

１５５ ４７．８４％ －３３

，

９０８

，

２３０ １１９

，

５７７

，

９２５ ３７．２７％

１

、

国家持股

－ － － － －

２

、

国有法人持股

１５３

，

４８２

，

１３２ ４７．８４％ －３３

，

９０８

，

２３０ １１９

，

５７３

，

９０２ ３７．２７％

３

、

境内一般法人持股

－ － － － －

４

、

境内自然人持股

－ － － － －

５

、

境外法人持股

－ － － － －

６

、

境外自然人持股

－ － － － －

７

、

内部职工股

－ － － － －

８

、

高管股份

４

，

０２３ ０ － ４

，

０２３ ０

９．

机构投资者配售股份

－ － － － －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合计

１５３

，

４８６

，

１５５ ４７．８４％ １１９

，

５７７

，

９２５ ３７．２７％

二

、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１６７

，

３４８

，

９９４ ５２．１６％ ３３

，

９０８

，

２３０ ２０１

，

２５７

，

２２４ ６２．７３％

１．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６７

，

３４８

，

９９４ ５２．１６％ ３３

，

９０８

，

２３０ ２０１

，

２５７

，

２２４ ６２．７３％

２．

境内上市的外资股

－ － － － －

３．

境外上市的外资股

－ － － － －

４．

其他

－ － － － －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合计

１６７

，

３４８

，

９９４ ５２．１６％ ３３

，

９０８

，

２３０ ２０１

，

２５７

，

２２４ ６２．７３％

三

、

股份总数

３２０

，

８３５

，

１４９ １００．００％ ０ ３２０

，

８３５

，

１４９ １００．００％

七

、

其他事项

无

八

、

结论性意见

经核查

，

截至本意见书出具日

，

经投集团履行了其在股权分置改革时所做出的各项承

诺

；

本次申请上市流通的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数量符合

《

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管理办法

》

等法律

、

法规的有关规定以及各持有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股东在股权分置改革时所做出的

相关承诺

。

上市公司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的上市流通不存在实质性障碍

。

经核查

，

经投集团履行了股改中做出的承诺

，

上市公司董事会提出的本次有限售条件的

流通股上市申请符合

《

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管理办法

》

等的相关规定

。

保荐机构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同意上市公司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流通

。

保荐机构盖章

：

保荐代表人签字

：

刘奇

证券代码:601225�����证券简称:陕西煤业 公告编号:�2014-029

陕西煤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

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

、

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陕西煤业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１

日以书面方式送达

，

会议于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５

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

会议应参加的董

事

９

人

，

实际参加的董事

９

人

。

本次会议的召开程序及出席董事人数符合

《

中华人民共和国

公司法

》

等法律

、

法规和公司

《

章程

》

的规定

。

二

、

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董事一致同意

，

会议形成决议如下

：

１．

通过

《

关于选举公司独立董事的议案

》

赞成票

：

９

票

，

反对票

：

０

票

，

弃权票

：

０

票

。

陕西煤业化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提名李金峰先生

、

万永兴先生及盛秀玲女士为公司第

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

自公司股东大会选举前述三人为独立董事的决议通过之时起

，

公司现任三名独立董事姜智敏先生

、

张豫生先生

、

贺佑国先生不再担任公司独立董事职务

，

并提请公司董事会按照

《

公司章程

》

等相关规定履行相应程序

。

同意将上述陕西煤业化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提名的独立董事候选人相关事宜提交公司

２０１４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陕西煤业化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本次提名独立董事候选人的程序符

合法律法规的规定

，

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

２．

通过

《

关于提请召开陕西煤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４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

赞成票

：

９

票

，

反对票

：

０

票

，

弃权票

：

０

票

。

同意定于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２１

日

，

在西安召开

２０１４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

有关事宜详

见公司另行发布的

《

陕西煤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４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

三

、

上网公告附件

１

、

独立董事意见

。

特此公告

。

陕西煤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 8月 5日

证券代码:601225�����证券简称:陕西煤业 公告编号:�2014-030

陕西煤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召开 201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

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

股东大会召开日期

：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２１

日

●

股权登记日

：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１４

日

●

是否提供网络投票

：

是

一

、

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

一

）

股东大会届次

：

２０１４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

二

）

股东大会的召集人

：

陕西煤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

三

）

会议召开的日期

、

时间

：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２１

日

９

时

（

四

）

会议的表决方式

：

本次会议采用现场召开方式

，

与会股东和股东代表以现场记名投

票表决的方式审议通过有关提案

。

（

五

）

会议地点

：

西安市锦业一路

２

号陕煤化大厦

２３１０

会议室

二

、

会议审议事项

序号 提案内容 披露时间 披露媒体 公告名称

是否为特别决议事

项

１．

《

关于选举公司独立董事的议案

》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６

日

中国证券报

、

上海证券报

、

证券时报

、

证券日报

陕西煤业股份有限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

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公告

否

陕西煤业化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提名李金峰先生

、

万永兴先生及盛秀玲女士为公司第

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

自公司股东大会选举前述三人为独立董事的决议通过之时起

，

公司现任三名独立董事姜智敏先生

、

张豫生先生

、

贺佑国先生不再担任公司独立董事职务

，

并提请公司董事会按照

《

公司章程

》

等相关规定履行相应程序

。

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

同意将上述陕西煤业化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提名的独立董事候选人相关事宜提交公司

２０１４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

本议案将采取累积投票方式

，

对三名独立董事候选人进行逐名表决

，

三名独立董事候选

人的简历请见附件

。

三

、

会议出席对象

（

一

）

在股权登记时持有公司股份的股东

：

截止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１４

日收市

，

在中

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

Ａ

股股东或其委托代理人

；

（

二

）

公司董事

、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

（

三

）

公司中国法律顾问

四

、

会议登记方式

（

一

）

登记时间

：

拟出席公司

２０１４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股东须于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１９

日

或之前办理登记手续

。

（

二

）

登记地点

：

西安市锦业一路

２

号陕煤化大厦证券部

（

三

）

登记手续

：

法人股东股东代表持法人单位营业执照复印件

、

授权委托书

、

股东账户卡

、

出席人身份

证进行登记

。

自然人股东本人出席会议持本人身份证

、

股东账户卡

；

委托代理人必须持有授权委托

书

、

委托人身份证或复印件

、

代理人身份证和委托人股东账户卡办理登记手续

。

五

、

累积投票方式下的计票原则

公司

２０１４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议案将采取累积投票方式

，

选举公司第二届董事会三

名独立董事

，

具体计票原则如下

：

每一股东所持有的每一有表决权的股份享有与拟选出的董事人数相同的表决权

，

即每

一股东对该议案拥有的表决票总额为其持有的

“

陕西煤业

”

股份数乘以拟选举独立董事人数

（

即

３

）。

股东可以将其拥有的全部表决票数额集中投给一名候选人

，

也可以分散投给多名候

选人

，

其投给全部候选人的表决票数之和

（

包括赞成

、

弃权和反对

）

不得超过其拥有的表决票

总数

，

否则对该议案的表决视为无效

。

如果股东投给全部候选人的表决票数之和

（

包括赞成

、

弃权和反对

）

小于其拥有的表决票总数

，

则差额部分视为放弃投票处理

，

该差额部分不计入

有效表决票数

。

六

、

其他事项

（

一

）

会议联系方式

：

联系人

：

李晓光

电话

：

０２９－８１７７２５９６

电子邮件地址

：

ｌｉｘｇ＠ｓｈｃｃｉｇ．ｃｏｍ

传真

：

０２９－８１７７２５９６

（

二

）

本次股东大会会期预计半天

，

出席会议人员的交通及食宿费自理

。

特此公告

附件

：

１

、

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

２

、

授权委托书

３

、

网络投票操作流程

陕西煤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 8月 5日

附件

１

李金峰简历

一

、

个人情况

姓名 李金峰

性别 男 民族 汉

出生时间

１９６３．７．１７

政治面貌 中共党员

工作单位 国家发改委产业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

二

、

教育背景

学习期间 学校 专业 学历 学位

１９７９

—

１９８０

河北武邑县中学 高中

１９８０

—

１９８４

中国矿业学院 管理工程 本科 学士

１９８４

—

１９８６

中国矿业学院 管理工程 研究生 硕土

三

、

工作经历

工作期间 工作单位 职位 职业领域

１９８６

—

１９８９

中国矿业学院 任教 管理工程

１９８９

—

１９９４

北京煤矿机械厂 职员 计划管理

１９９４

—

国家发改委产业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 研究员 工业发展研究

万永兴简历

一

、

个人情况

姓名 万永兴

性别 男 民族 汉

出生时间

１９７１．６．１８

政治面貌 党员

工作单位 瑞茂通供应链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二

、

教育背景

学习期间 学校 专业 学历 学位

１９８３．９－１９８６．６

河南省安阳县水冶镇二

中

／ ／ ／

１９８９．９－１９９３．６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 国际贸易专业 本科 学士

２００４．９－２００６．６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 工商管理 研究生 硕士

三

、

工作经历

工作期间 工作单位 职位 职业领域

２００４

年

８

月至今 河南中瑞集团有限公司 董事长 经营决策

２００５

年

１２

月至今 河南中瑞投资有限公司 董事长 经营决策

２００７

年

１０

月至今 河南和昌置业发展有限公司 监事 监督检查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至今 北京和嘉瑞兴投资有限公司 监事 监督检查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至今 郑州瑞茂通供应链有限公司 董事长 经营决策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至今 瑞茂通供应链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 经营决策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至今 同润国际有限公司 董事 经营决策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至今 上海中瑞和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董事长 经营决策

盛秀玲简历

一

、

个人情况

姓名 盛秀玲

性别 女 民族 汉

出生时间

１９７４．１．１９

政治面貌 群众

工作单位 工道控股有限公司

二

、

教育背景

学习期间 学校 专业 学历 学位

１９９９．９－２００２．６

中国人民大学 会计学 硕士

１９９２．９－１９９６．６

中央财经大学 会计学 本科 学士

１９８９．９－１９９２．６

山东莱州第六中学 高中

三

、

工作经历

工作期间 工作单位 职位 职业领域

２０１３．３－

今 工道控股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

经营委员会委员 财务

、

投资

２００８．４－２０１３．２

和君集团有限公司 财务顾问

、

资深咨询师 财务

、

投资

２００６．１－２０１７．１２

建信基金管理公司 财务主管 财务

１９９６．８－２００５．１２

建设银行报社 财务主管 财务

附件

２

授权委托书

陕西煤业股份有限公司

：

兹委托 先生

（

女士

）

代表本单位

（

或本人

）

出席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２１

日召开的贵公

司

２０１４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

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

委托人签名

（

盖章

）：

受托人签名

：

委托人身份证号

：

受托人身份证号

：

委托人持股数

：

委托人股东账户号

：

委托日期

：

年 月 日

序号 议案内容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

《

关于选举公司独立董事的议案

》

１．１

选举李金峰先生为本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１．２

选举万永兴先生为本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１．３

选举盛秀玲女士为本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备注

：

委托人应在委托书中

“

同意

”、“

反对

”

或

“

弃权

”

意向中选择一个并打

“

√

”，

对于委托人在

本授权委托书中未作具体指示的

，

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进行表决

。

附件

３

投资者参加网络投票的操作流程

投票日期

：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２１

日的交易时间

，

即

９

：

３０

—

１１

：

３０

和

１３

：

００

—

１５

：

００

。

通过上交

所交易系统进行股东大会网络投票比照上交所新股申购操作

。

总提案数

：

１

个

本次网络投票的操作程序如下

：

一

、

投票流程

（

一

）

投票代码

投票代码 投票简称 表决事项数量 投票股东

７８８２２５

陕煤投票

１ Ａ

股股东

（

二

）

表决方法

请按以下方式申报

：

议案序号 议案内容 委托价格

１

《

关于选举公司独立董事的议案

》

１．０１

选举李金峰先生为本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１．０１

１．０２

选举万永兴先生为本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１．０２

１．０３

选举盛秀玲女士为本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１．０３

（

三

）

表决意见

表决意见种类 对应的申报股数

同意

１

股

反对

２

股

弃权

３

股

当采取累积投票制选举董事时

，

申报股数代表选举票数

。

对于每个选举议案组

，

股东每

持有一股即拥有与该议案组下议案个数相等的投票总数

。

如某股东持有上市公司

１００

股股票

，

议案一的独立董事候选人共有

３

名

，

则该股东对于

董事会选举议案组

，

拥有

３００

股的选举票数

。

股东应以每个议案组的选举票数为限进行投票

。

股东根据自己的意愿进行投票

，

既可以

把选举票数集中投给某一候选人

，

也可以按照任意组合投给不同的候选人

。

当选举票数超过

一亿票时

，

应通过现场进行表决

。

（

四

）

买卖方向

：

均为买入

二

、

投票举例

于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１４

日

Ａ

股收市后

，

持有本公司

Ａ

股股票的投资者者对本

次股东大会议案的投票表决示例如下

：

如某

Ａ

股投资者持有

１００

股股票

，

拟对本次网络投票的共

３

名独立董事候选人议案

组

（

累积投票制

）

进行表决

，

方式如下

：

议案名称 对应的申报价格

（

元

）

申报股数

方式一 方式二 方式三

《

关于选举公司独立董事的议案

》

候选人

：

独立董事一

１．０１ ３００ １００ Ｎ

候选人

：

独立董事二

１．０２ １００ ３００－Ｎ

候选人

：

独立董事三

１．０３ １００

三

、

网络投票其他注意事项

（

一

）

同一股份通过现场

、

网络或其他方式重复进行表决的

，

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

（

二

）

股东仅对本次股东大会多项议案中某一项或某几项议案进行网络投票的

，

视为出

席本次股东大会

，

其所持表决权数纳入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表决权数计算

。

对于该股

东未表决或不符合

《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

（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

修订

）》

要求的投票申报的议案

，

按照弃权计算

。


